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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政办发〔2025〕55号

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 年地质灾害防灾预案的通知

各行政委员会，市政府各局、委、办，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市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陆港园区管理委员会：

《格尔木市 2025年地质灾害防灾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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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市 2025 年地质灾害防灾预案

为做好 2025年格尔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避免

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根据《青海省 2025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海西州 2025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文件有关要求，结合格尔木市实际，

制定本预案。

一、2025年地质灾害态势预测

（一）主汛期总体趋势预测

据市气象局监测预计2025年主汛期（6—8月）全区气候状

况总体偏差，气温偏高，降水北少南多，旱涝并重。气温盆区

偏高0.6～1.3℃，唐古拉地区偏高0.5～0.8℃；降水盆区偏少2成，

唐古拉地区偏多2成。入汛后暴雨过程较多，阶段性、区域性特

征明显，极端性强，需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镇内涝的

防范工作。同时，盛夏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区域性干旱明显，

需提前做好蓄水保水、抗旱和草原防灭火工作。

气温整体偏高。预计2025年主汛期，平均气温盆区为15.0～

19.0℃，唐古拉地区为6.1～7.9℃。全区偏高0.5～1.3℃，其中格

尔木、小灶火和诺木洪偏高1.0℃以上。

降水北少南多。预计2025年主汛期，降水量盆区为16.5～

116.3mm，唐古拉地区为258.3～273.5mm。与历年同期相比，盆区

偏少2成，唐古拉地区偏多2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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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月气候趋势预测

6月气温整体偏高，降水整体偏少。与历年同期相比，气温

全区各地偏高0.4～0.9℃；降水全区偏少2成。

7月气温整体偏高，降水唐古拉地区偏多。与历年同期相比，

气温全区各地偏高0.6～1.8℃，其中格尔木和小灶火偏高1.5℃以

上；降水盆区偏少2～3成，唐古拉地区偏多2成。

8月气温整体偏高，降水唐古拉地区偏多。与历年同期相比，

气温全区各地偏高0.4～1.5℃，其中唐古拉地区偏高1.0℃以上；

降水盆区的都兰偏多2成，其余地区偏少2成，唐古拉地区偏多

1～2成。

（三）影响与关注

根据上述预测意见，预计今年主汛期可能发生的气象灾害

如下：

1. 高温晴热。7～8月气温偏高，盆区将出现阶段性的晴热

高温天气，应加强防范。

2. 融雪性山洪。盛夏气温较高，山区积雪消融速度加快，

局部出现融雪性洪水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辖区内重点山洪沟、

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需防范融雪性洪水带来的破坏影响。

3. 暴雨洪涝。那棱格勒河流域上游、南部山区、唐古拉地

区出现强降水过程的风险较高，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

生灾害，应及早部署防汛工作，有效避免或减少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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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电灾害。主汛期南部山区、唐古拉地区易出现雷电灾

害，需要做好防雷设备的检定、维护和雷电灾害防御。

二、2025年地质灾害类型

我市地处柴达木盆地南部边缘和唐古拉高山区，由两个不

相连的行政区块组成，即唐古拉地区和昆仑山及其山前冲洪积

平原地区。按照自然地形和地貌特征可分四大类型：一是高海

拔冻土层地区—唐古拉地带；二是中高海拔局部冻土层地区—

昆仑山地带；三是昆仑山前冲洪积平原地区—大格勒、格尔木、

郭勒木德镇、乌图美仁地带；四是盐湖地区—察尔汗、东台地

区。

我市地质灾害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不稳定斜坡、沙尘

暴等灾害为主。唐古拉地带主要为冻土、冰雪融化后产生泥石

流和滑坡；昆仑山地带主要为冻土、冰雪融化造成的泥石流、

滑坡以及采矿活动中产生的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昆仑山

前地带主要为地下水上升或下降、水电站地带的滑坡、农田地

区的土地沙化盐渍化、沙尘暴等。

三、2025年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及预防重点

（一）地质灾害重点区域

我市地质灾害多发点涉及矿山、公路、铁路、桥涵及水库

部分灾害正处于后动期，成灾可能性较大，必须进行合理有效

的防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防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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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市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的特点分析，基岩山区、河

谷区地质灾害明显多于中高山区（基岩区），河谷地带边缘是

崩塌（危岩）灾害的主要分布区。泥石流灾害主要发生在河谷

区、山区与平原过渡带；沿公路和矿山地区易发生崩塌（危岩）

滑坡等地质灾害。

结合格尔木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预防的重点为主要交

通干线、大中型矿山企业、重要水利、水电工程所在地；地质

灾害易发程度较高，危害严重、危险性较大的地区。

根据地质灾害的分布特点、稳定性（易发程度）、危害对

象、危险性等，全市重点防治主要分布于重要交通干线两侧、

矿山，境内 G109国道、格茫公路、青藏铁路等需近期重点防治

的工程设施。

（三）引发因素

1. 降水冰雪融化。降水和冰雪融化是我市地质灾害发生、

发展的主要自然诱发因素。以往每年汛期的强降雨时和冰雪融

化期均有地质灾害发生，部分年份甚至引发了较严重的地质灾

害。

2. 工程活动。工程活动是人为诱发突发性地质灾害的主要

因素。近几年来因不规范的工程活动、矿山采掘形成高陡边坡，

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今后相当一段

时期，人类工程活动仍然可能导致地质环境破坏，由此诱发、

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仍然较大。自然资源、交通、水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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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急管理、城建和工矿企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法定

程序加强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规范管理，切实防范人为地

质灾害的发生。

四、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及措施

（一）地质灾害防治指挥系统。为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成立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具体如下：

总 指 挥：龚国庆 副市长

副总指挥：孙龙海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马英花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格里多杰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刘宏伟 市民政局局长

陈 建 市人武部部长

杨洪伟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成 员：周文良 东城区行委主任

索南东主 西城区行委主任

赵维胜 察尔汗行委主任

王林清 市教育局局长

杨庆国 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局长

辛之德 市财政局局长

朱祥福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赵旭彤 市水利局局长

旦正才让 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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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芳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丁 瑜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成祥 市气象局局长

田永康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菊莲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

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具体负责地质灾害的应对工作，指挥

部下设办公室在市自然资源局，孙龙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工作要求

1. 强化管理，各司其职。地质灾害防灾应急指挥部和市自

然资源局负责全市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行委、乡镇主要负

责人为防灾第一责任人，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为防灾工作直接责任人。各单位、各部门主

要领导要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切实把防灾责任制和各项防灾

措施落到实处，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提前部署，突出防灾。加强防灾知识宣传教育，落实各

项防灾工作制度，切实做好汛前险情巡查、监测预报、报警避

让和险（灾）情速报、汛期值班等工作，提前部署地质灾害易

发区的防灾减灾工作。

3. 以人为本，消除隐患。加大汛期重大地质灾害危险点的

群专结合和村民房前屋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测群防工作力

度，及时发现防灾目标，落实应急避让减灾措施，最大限度地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杜绝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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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务到人、责任到人。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

导目标责任制度，明确具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把地质灾害危

险隐患点的长期监测和应急防灾措施落实到乡镇、村（社）和

具体部门及单位，做到汛前防灾措施布置检查，汛期防灾措施

落实督查，汛后防灾成效检验任务到人、责任到人。自然资源

部门要根据已查出的危险点和隐患点，层层落实防灾预案。将

涉及地质灾害防灾避险的“明白卡”发至矿山、村（居）民手

中，让受灾害威胁的矿山、村（居）民知道灾害即将发生的征

兆和发生时的撤离路线，进一步发挥群测群防网络功能。

（三）各部门工作职责

1. 自然资源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和工程治理；更新隐患数据库，

指导国土空间规划规避灾害风险区。联合气象部门形成统一结

论，并制作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联系技术支撑单位开

展现场调查、灾情研判及应急处置技术工作等。

2. 气象部门：负责提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所需的气象

数据支持，包括分区域强降水预报；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制作并

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与应急主管部门共享预警信息，

确保及时响应；协同水利主管部门、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等部

门预警洪水或森林火灾引发的地质灾害，实现数据互通。

3. 应急部门：负责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管理，与自然资源部

门会商研判并发布应急响应；确保预警信息即时到户、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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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临灾避险演练，提升基层防范能力；协同气象、交通运输、

教育等主管部门在灾害发生时协调救援、疏散和演练联动，确

保多部门响应无缝衔接。

4.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在建工程项目落实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制度。在灾害预警时，配合应急主管部门实施交通管

制、道路抢修和疏散联动，确保运输安全。

5. 水利部门：监管水利工程（水库、河道）管理范围内地

质灾害防治；防范因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引发的滑坡、崩塌等灾

害。与自然资源部门协调参与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估；与气象主

管部门共享水文数据，预警洪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协同黄河上

游等流域水电工程的建设管理部门在工程防护中联动，减少灾

害影响。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监管城镇建设、施工工地及临时

工棚的地质灾害防治；指导工程建设项目落实防灾措施。与自

然资源部门协作确保国土空间规划规避风险区；与应急主管部

门联动，在灾害时组织建筑安全评估和人员疏散；协同文化和

旅游主管部门在景区建设中共享防灾标准。

7. 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应

急避险；督促景区制定防灾预案并组织演练。与应急主管部门

协调，在预警时关闭高风险景区、实施游客疏散；协同民族宗

教等主管部门保护宗教旅游场所安全。

8. 教育部门：组织学校开展地质灾害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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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校舍周边隐患监测到位。与自然资源部门合作获取灾害风

险信息，指导校园选址；与应急主管部门联动，在灾害时组织

学生疏散和应急响应；协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评估校舍

安全。

9. 林业和草原部门：监管林区、草原区域地质灾害防治；

配合治理因植被破坏加剧的灾害风险。

10. 能源、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督促工矿、能源企业

开展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落实防

灾主体责任。

11. 农牧部门：指导农牧区灌溉活动合理规避地质灾害风险

区；防范切坡耕种等行为引发灾害。

12. 民族宗教等部门：指导协调民族宗教领域地质灾害风险

防控和应急处置，确保防灾措施符合民族宗教政策、保护寺庙

道观等相关场所及群众安全；组织隐患排查、参与应急预案制

定，协同开展防灾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维护少数民族、信教

群众合法权益及社会秩序稳定。

13. 黄河上游等流域水电工程的建设管理部门：负责其所

属水电工程区域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及隐患治理工

作；落实防灾措施并强化工程设施防护，保障项目安全运行。

五、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培训演练。深入开展本区域内地质灾害识灾、防

灾、避险自救等知识的宣传培训，重点强化基层干部群众的地



—— 11 ——

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内隐患点、在

建工程周边群众、工程施工人员应急演练，使广大群众通过参

与增强防灾意识和应变求生逃生能力，提高各方协调联动和应

急处置能力。二是加强值班值守。建立汛期（2025年 6月 1日

至 2025年 9月 30日）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并向社会

公布值班电话。值班工作人员不得关闭移动通讯工具，确保通

讯畅通，做好值班日常记录工作。三是健全应急机构。修订完

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局要充分发挥地灾指挥平台作

用，充实应急队伍和专家队伍，强化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各级

各部门要及时按速报制度要求上报突发险情、灾情，要按照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险情灾情应急调查、应急会商和应急排险，

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科学有效处置。

附件：格尔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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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格尔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序号 隐患点名称 类型 险情等级

1 格尔木市鸿岩石材加工厂Ⅱ号花岗岩矿区 1#崩塌 崩塌 小型

2 格尔木市鸿岩石材加工厂 2#崩塌 崩塌 小型

3 白云公司蛇纹岩矿 崩塌 小型

4 格尔木水电站发电厂 崩塌 小型

5 乃吉里水库塌岸 崩塌 小型

6 小干沟电站厂房区 崩塌 小型

7 一线天水库塌岸 崩塌 小型

8 格尔木投鑫矿业有限雪水河石灰岩矿 崩塌 小型

9 格尔木市水电有限公司一线天电站库区 崩塌 小型

10 东大滩金锑矿 崩塌 小型

11 格尔木永信采石场低山头北花岗岩矿崩塌 崩塌 小型

12 格尔木昆仑宝玉石有限公司纳赤台地区沧口软玉矿 崩塌 小型

13 青海铭鑫格尔木矿业有限公司全红山铁矿 崩塌 小型

14 青海中航玉丰矿业有限公司大灶火西南山青玉矿 崩塌 小型

15 昆仑伟业拉陵灶火铁矿 崩塌 小型

16 格尔木市拉陵高里河下游铁多金属矿 崩塌 小型

17 格尔木市那陵部郭勒河东铁矿 崩塌 小型

18 郭勒木德镇民众大灶西南山蛇纹岩及透闪石石矿 崩塌 小型

19 格尔木市群力铁矿 1矿群 崩塌 小型

20 格尔木埃玛山川矿业公司九八沟石英岩矿 崩塌 小型

21 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工务段南山口花岗岩矿 崩塌 小型

22 格尔木永倍采石场低山头西花岗岩矿 崩塌 小型

23 格尔木方卓建材化工公司南山口花岗岩矿 崩塌 小型

24 格尔木通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道班沟石英岩矿 崩塌 小型

25 格尔木南山口Ⅳ号花岗岩矿 崩塌 小型

26 青海省格尔木市东效建筑用砂厂 崩塌 小型

27 河西农场十一连南花岗岩矿 崩塌 小型

28 格库铁路 K197建筑用花岗岩矿 崩塌 小型

29 格库铁路 K134+800建筑石料用花岗岩矿 崩塌 小型

30 格茫公路 K134+800南建筑用花岗岩矿 2# 崩塌 小型

31 无极龙凤宫潜在崩塌 崩塌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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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纳赤台潜在滑坡 滑坡 小型

33 红柳沟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34 G109线 K2653+900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35 G109线 2656+300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36 G109线 2666+300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37 G109线 2679+400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38 G109线 2682+800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39 G109线 2694+100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0 西村南侧 400m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1 小干沟电站输水管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2 大干沟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3 无名沟 2 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4 磨石沟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5 高沟、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6 短沟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7 万保沟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8 菜园子沟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49 西藏大沟 7#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0 西大滩 1#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1 西大滩 3#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2 奈金河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3 小南川 1#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4 小南川 2#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5 纳赤台 4#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6 菜园子沟 2#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7 纳赤台 10#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8 秀沟 19#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59 秀沟 25#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60 野牛沟 86#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61 洪水河 16#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62 东大滩 14#泥石流 泥石流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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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7月 24日印发


